


1.申请产品应为 2023 年 2 月以来经用户批量使用（试用）

的新材料，提供《新材料销售合同及发票清单汇总表》（见附件

1）。

2.提供不多于 5 张 JPG 或 GIF 格式的彩色电子照片，每张照

片为 800*600 像素，大小在 300KB 以内。

3.申请单位需明确产品技术水平，按照“国际领先、国际先

进、国内领先、国内先进”选择填写；对申请评定为“达到国际

先进水平、实现自主供应能力的”，还需提供对比分析报告、与

销售合同对应的发票和银行流水、上年度财务审计报表等材料。

三、申报程序及要求

1.请申报单位认真、严格对照申报条件和材料要求，向所在

县（市、区）经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出具对材料真实性负责的承

诺（签字盖章）。

2.首批次新材料评定项目采取网上申报方式。请登录省经济

和信息化厅网站（http://jx.ah.gov.cn/）“企业云—皖事通办

用户”，进入“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评定”事项进行申报。网上

申报应做到数据准确、资料齐全、扫描文件清晰，应用单位及产

品名称要与产品销售合同（发票）一致。申报材料及相关附件的

文件名应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上传（网上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

技术问题可致电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信息中心咨询，联系电话：

0551-62871939，6287170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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